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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农  牧  学  院  文  件

藏农院教字〔2020〕25号

关于修订《西藏农牧学院听课规定》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所，各职能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管理，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积极营造人人参与教学、人人关注教学的良好工作氛围，结合工作实际，学校修订了《西藏农牧学院听课规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藏农牧学院

2020年6月22日
西藏农牧学院听课规定
为进一步突出教学中心地位，不断强化教学过程管理，切实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办学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听课人员是指学校校级领导，全校县处级领导干部，校级和二级学院（部）教学督导，教研室正副主任以及其他任课教师。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听课对象是指承担本专科教学任务的教师。

第三条  学校听课工作由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各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其中校级领导听课由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安排；其他人员听课由其所在单位具体安排落实。

第四条  广泛开展听课工作是增进教学经验交流，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各级领导干部、广大教师应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并按规定完成相应的听课任务。其中校级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学时，主管教学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学时；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部）县处级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6学时，二级学院（部）主管教学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2学时；校级教学督导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5学时，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员听课不少于12学时；教研室正副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学时；入职三年内的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2学时；其他任课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学时。
第五条  除特殊规定外，听课人员可结合自身专业、兴趣、工作时间随机选听任何人员承担的任何课程，听课前无需事先告知任课教师。

第六条  听课人员在听课时应尊重授课教师，遵守课堂纪律，不得随意打断授课，不得做与听课无关的事情；听课人员应利用课间休息或课后时间积极与学生和教师进行交流，认真听取师生意见建议，并完整填写《西藏农牧学院听课记录表》，详细对授课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效果等予以客观评价。

第七条  听课意见建议的反馈方式可以现场进行也可以通过授课教师所在学院或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进行反馈。

第八条  听课评价将作为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依据，直接与教师职称评审与评奖评优挂钩。具体认定工作由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统一负责。

第九条  校级领导、各职能部门听课人员、校级教学督导员听课记录表由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各二级学院（部）县处级领导、教研室正副主任、二级学院（部）教学督导、任课教师听课记录表由二级学院（部）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

第十条  每学期结束前，各教学单位应对本单位听课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并以书面形式报送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对全校听课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并形成学校年度听课报告供学校进行决策参考。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有规定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                     2020年6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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